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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故收征 离婚  年后，她拿到了房屋拆迁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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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女士莫名成为失信人员，检察机关及时介入调解

前夫失联留下数万元共同贷款

梅女士已离婚20年。她和前

夫购买的房屋一直没有析产分割，

房屋被拆迁后前夫不讲诚信，梅女

士最终通过诉讼才拿到了属于自己

的房屋动迁款。

梅女士和翟某于1997年1月登

记结婚，1998年二人共同出资26万

元在上海某中心城区购买了一套产

权房（以下简称系争房屋），产权登记

在翟某一人名下。2000年5月，梅女

士因工作去了国外，后因夫妇二人长

期分居致感情不和离婚，并于2002

年12月在沪办理了协议离婚手续，离

婚协议中明确“关于共有房屋二人一

致协商离婚后另行处理”。之后梅女

士长期在国外生活，翟某在上海发

展。因翟某需要在系争房屋居住，便

同梅女士协商，恳请梅女士同意系争

房屋暂时析产分割。梅女士考虑到

翟某经济状况不太好，加上自己在国

外发展较好，经济状况还不错，就爽

快答应了翟某的要求。2010年9月，

翟某再婚，并搬出系争房屋。次年翟

某将系争房屋对外出租。2015年翟

某在本市他处购买了商品房。梅女

士和翟某之间偶有信息来往，但翟某

刻意向梅女士隐瞒再婚、买房、将系

争房屋出租的消息，且一直声称自己

在系争房屋居住。

2023年1月，系争房屋被纳入

征收范围。同年3月15日，翟某作

为系争房屋产权人和征收单位签订

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该户选择了

货币安置，拟获得房屋征收补偿款

共计842万余元。梅女士回国探亲

时偶然得知系争房屋被征收的消

息，便联系翟某询问，翟某先是支支

吾吾刻意回避，后在梅女士一再追

问下，竟声称，系争房屋登记的是自

己的产权。因离婚已二十年，梅女

士从未对系争房屋主张过权利，现

在主张显然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

效。翟某不愿和梅女士分享系争房

屋的征收补偿利益，梅女士对翟某

的做派感到愤怒。

梅女士找到我们咨询。我们给

她梳理分析，认为系争房屋征收补

偿款应当在她和翟某之间均等分

配，梅女士应当获得征收补偿款的

二分之一。首先，系争房屋是翟某

和梅女士二人的共同财产。房屋来

源于二人婚后共同出资购买，虽然

产权登记在翟某一人名下，但房屋

实为二人共有，离婚协议书中已明

确约定了系争房屋不予处理，离婚

后二人协商解决，梅女士从未承诺

放弃系争房屋的产权，未作出过放

弃主张权利的任何意思表示。其

次，不动产不适用诉讼时效，民法典

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

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

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除外，不动产

物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其中

具体包括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

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因此

系争房屋为不动产物权，不适用诉

讼时效，翟某以诉讼时效抗辩的理

由不能成立。再次，系争房屋为私

房，房屋被征收时，翟某并不在系争

房屋实际居住，其对系争房屋不享

有居住利益，翟某没有对动迁利益

多分的法定理由。

后梅女士委托我们代理起诉维

权。诉讼中我们申请了诉讼保全，

把系争房屋的动迁款先予查封冻

结，以防止翟某将征收补偿款全部

领走。案件走向和判决结果符合我

们之前的分析预测，法庭经审理后

认为，私房的产权遵循产权平移原

则，系争房屋征收补偿利益应在原

被告之间均等分配，被告关于诉讼

时效抗辩不成立。最终法庭判决原、

被告各获得征收补偿款的二分之一。

本报讯 （通讯员 朱晓

菁 记者 孙云）因为碰巧看到

一辆价值不菲的公路自行车，

“激活了心里的热血”，便偷走

这辆车，一路骑行17公里，来

了一场近两小时的“极限挑

战”——这是徐汇警方近日在

“砺剑2024”专项行动中破获

的一起盗窃案，这个“说偷就

偷”的犯罪嫌疑人吴某已被依

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近日，市民李先生来到西

岸治安派出所报警，称自己一

周前停放在公司地下车库的

公路自行车不见了，价值近一

万元。警方通过实地走访并

结合公共视频调查发现，一名

身着白色短袖、黑色长裤的可

疑男子将这辆自行车推离车

库后，沿着漕宝路一路向西骑

行至外区。根据线索，民警一路追

踪，在离案发地17公里的某小区找

到了白衣男子的行踪，随即前往住

处将其抓获。

据犯罪嫌疑人吴某交代，

他是一个“公路自行车迷”，对

高价值的公路自行车有一定了

解。一次偶然进入该公司地下

车库时，他看到了这辆价值不

菲的公路自行车，发现车未上

锁，车把手上挂着的头盔也落

灰了，不由心动。当天回家后，

吴某念念不忘，回想起曾在极

限运动赛现场感受到的“热血”

后，便乘坐公共交通折返，专程

将自行车盗走，并来了一场17

公里的“暴骑”。目前，犯罪嫌

疑人吴某因涉嫌盗窃罪被徐汇

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警方提示

近两年，申城购买高价自

行车的骑行爱好者越来越多，

在享受骑行快乐的同时，也要加强

防盗意识，做好防盗工作，务必停车

落锁，勿给他人可乘之机。如果发

现车辆被盗，请及时报警。

在追求财富增长的道路上，不

少投资者渴望找到捷径，却常常忽

视背后的风险，给不法分子留下可

乘之机。近日，一起冒充证券公司

高管实施诈骗的案件，为我们敲响

了警钟。

小李，一名热衷于股票投资的

市民，在一次夜跑中偶遇了同住一

个小区的张某。张某自称是某知

名证券公司的副总，拥有丰富的证

券操盘经验，投资业绩显著，一番

夸夸其谈迅速吸引了小李的注

意。面对这样一位“专业人士”，小

李决定将自己的70余万元积蓄交

给张某打理，以期获得更高的投资

收益。然而好景不长，小李不仅迟

迟未能见到预期的投资回报，甚至

当他提出想要退出投资、收回本金

时，发现张某已无力返还投资款。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小李如

梦初醒，意识到自己可能遭遇了诈

骗，随即向公安机关报警。

经调查，2023年3月左右，张

某与居住于同一小区的小李相识，

张某谎称其是某知名证券公司副

总，虚构有操盘炒股能力，以投资

炒股可获得高额回报为诱饵，骗取

了小李的信任。2023年4月至

2024年1月期间，小李先后将71万

元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交给张某用

于炒股。张某将大部分钱款用于

生活开销及偿还债务等，仅将部分

钱款转入其股票账户进行短线炒

股操作，并不断将钱款从股票账户

转出。其间，在无法获得炒股收益

的情况下，张某为继续骗取小李的

信任，以炒股收益的名义给小李20

余万元，后在小李发现可能被骗要

求退还本金的情况下，张某又退还

20余万元。至案发，张某尚有20

余万元无力偿还。

此外，张某在已有配偶的情况

下，长期与另一名女子以夫妻名义

共同生活，涉嫌重婚罪。

2024年8月28日，松江区人民

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重婚罪对张

某提起公诉。9月29日，法院依法

判决张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

元；犯重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

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检察机关提醒投资者，警惕

“从天而降”的投资机会，务必仔细

核实对方身份和投资项目真实

性。（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通讯员 赵可夫 本报记者 曹博文

夜跑偶遇“证券公司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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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5年后，张女士才发现自

己是一份贷款合同中的共同借款

人，且因欠贷不还，和前夫一起成了

失信被执行人。

合同是谁签的？为何张女士从

不知情，也未收到过法院传票？找

到检察机关申请监督后，张女士的

生活能否回归正常？

买不了高铁票才知被限高
2023年9月，张女士回乡时发

现自己无法购买高铁票，经询问高

铁站，才知自己被上海的法院列入

限高失信人员名单。2023年10月，

张女士乘坐绿皮火车来到上海，在

法院查询到，原来早在2018年，她

和前夫曹某就成了一起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案的被告人，被位于上海浦

东新区的一家贷款公司起诉至法

院，理由是未依约归还贷款。

贷款的事情，张女士毫不知情，

更让她诧异的是，她从未接到过贷

款公司或者法院的电话，也没有收

到过法院传票以及判决书。为何张

女士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背上了贷

款，又成了失信人员？

时间倒回到2018年10月初，法

院受理了一家贷款公司（以下简称

“D公司”）的诉状。

2016年1月，D公司与曹某、张

女士签下汽车消费抵押合同，曹某

为主借人，张女士是共同借款人，他

们夫妇向D公司贷款74900元。但

自2016年11月起，曹某与张女士就

不再还贷了。

2018年10月，D公司将曹某和张

女士起诉至法院，要求曹某、张女士归

还剩余贷款58000余元，依约支付贷

款利息2000余元，以及逾期利息。

法院根据合同中约定的涉诉送

达地址寄送了相关诉讼文书，曹某、

张女士未到庭应诉，视为放弃应诉

抗辩的权利。法院一审判决支持了

D公司的诉讼请求。由于曹某、张女

士没有履行生效判决，所以被列为

失信被执行人。

“我不知情，我没有在贷款合同

上签字！”了解了案件原委的张女士

一脸错愕。

2023年11月，张女士向法院申

请再审。然而由于早已过了申请再

审的期限且没有提供足以推翻原判

决的新证据，法院驳回了其再审申

请。2024年4月，张女士向浦东新

区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

原始档案签名非本人
张女士告诉检察官，2016年1

月，这份贷款合同签署时，她与曹某

虽然还未办理离婚手续，但是已经

分居了。张女士对曹某贷款的事情

完全不知情。2016年11月，两人正

式办理了离婚手续。而后，张女士

就回了老家。

张女士提到，她从法院查询材

料中看到，合同上的签名并非她本

人签署。合同中所留的她的联系方

式是错误的，合同中留存地址是错

误的，因此她不可能收到法院的传

票，也不知道自己被起诉，自然也没

能出庭应诉。

从2016年拖欠贷款，到2018年

D公司起诉，再到2023年张女士发

现自己成为失信人员，直至2024年

检察机关受理此案，D公司、法院、张

女士、检察机关都没能联系上曹某。

在案件审查过程中，检察官向

上级检察机关司法鉴定中心咨询了

笔迹鉴定的可行性和技术条件。

检察官认为，如果要证明张女

士未签署此合同，需进行笔迹鉴

定。但进行笔迹鉴定，需要用合同

原件来鉴定，这是为了防止复印件

上的签名被篡改。这也正是困扰张

女士的地方——合同原件在D公

司，她一直未能拿到。

了解到情况后，检察官主动联

系D公司。经多次沟通协调，D公

司终于提供了涉案贷款合同的原

件。2024年7月，张女士委托笔迹

鉴定。经鉴定，涉案合同上的笔迹

不是张女士本人书写。

及时解除执行措施
“涉案贷款合同是在张女士不

知情的情况下伪造其签名签下，获

取的贷款也并未用于二人共同生

活，张女士不应该承担还款责任。”

检察官说。张女士的经济情况并不

宽裕，为了不增加当事人的讼累，检

察官耐心地对双方释法说理，双方

有了和解意愿。最终在检察机关的

促成下，张女士和D公司达成和解，

D公司不再要求张女士承担还款责

任，张女士亦撤回了监督申请。法

院及时解除了对张女士的执行措

施，她不再是失信人员了。

莫名背上几万元的贷款，对于

经济不宽裕的张女士来说，是一场

无妄之灾；从发现自己成为失信人

员，到事情最终解决，每次往返于上

海与外省之间，她都只能乘坐绿皮

火车……在承办检察官看来，倾力

办好每一个案子，是她的天职与义

务，而对于当事人张女士，这无疑卸

掉了她沉重的负担，也许那面赠送

给检察机关，书写着“为民解忧 公

道人心”的锦旗，就是她最真切的谢

意，也是“检护民生”最好的体现。

本报记者 郭剑烽 通讯员 童画


